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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件

沪规划资源规〔2022〕9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
高精度地图管理试点规定》的通知

各区规划资源局、各有关单位:

《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地图管理试点规定》已经2022

年11月24日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

本规定自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7年11月30日。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22 年 11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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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
高精度地图管理试点规定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

为了规范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与应用活动中高精度地图管理，

服务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，确保地理信息数据安全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《地图管理条例》《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测

试与应用管理办法》等法规政策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

在本市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与应用活动中开展高精度地图数

据采集、存储、传输、处理、制作和成果使用等活动，以及相关

监督管理工作，适用本规定。

表达内容为本市普通道路的高级辅助驾驶地图的管理，参照

适用本规定。

第三条（基本原则）

高精度地图管理工作遵循包容创新、安全可控、合法有序的

原则。

第四条（职责分工）

市规划资源部门负责制定本市高精度地图的政策和技术规

范，开展相关测绘资质审批和地图审核，以及高精度地图相关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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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的监督和管理。

区规划资源部门按照市规划资源部门的要求配合做好高精

度地图相关活动的监督和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（协同监管）

市规划资源部门应当加强与市发展改革、经济信息化、交通、

公安、网信等部门的工作协同，共同做好高精度地图的监管。

市规划资源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，建立健全政府部门间高

精度地图相关的信息通报和共享机制。

第六条（测绘资质）

根据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与应用活动的需要，在车上安装、使

用集成了卫星导航定位接收模块、惯性测量单元、激光雷达、摄

像头等传感器设备，在测试与应用过程中对车辆及周边道路设施

的空间坐标、影像、点云及其属性等测绘地理信息数据进行采集、

存储、传输和处理等测绘活动的车企、服务商及智能驾驶软件提

供商等，属于内资企业的，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测绘资质，或委

托具有相应测绘资质的单位开展相应的测绘活动；属于外商投资

企业的，应当委托具有相应测绘资质的单位开展相应的测绘活

动。

仅获得辅助驾驶等服务的智能网联汽车驾乘人员，不属于有

关测绘活动的行为人。

第七条（众源采集）

鼓励具有导航电子地图制作测绘资质的单位，在确保数据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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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、处理好知识产权等关系的前提下，探索以众源方式采集测绘

地理信息数据，运用实时加密传输及实时安全审校等技术手段，

制作和更新高精度地图。

第八条（数据制作和表达）

具有导航电子地图制作测绘资质的单位，应当根据国家相关

规定，规范地图要素的制作和表达。对于在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与

应用活动中确需表达的关键要素，可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，

探索以分档、分级等形式进行表达。

第九条（安全审校）

地图编制单位应当加强对地图内容安全的自我审校，对可能

涉密或敏感的地理信息数据严格过滤和审查把关。

第十条（地图审核）

高精度地图在公开使用或交付应用前，应当采用国家认定的

地理信息保密处理技术进行保密技术处理，并按规定报送市规划

资源部门进行地图审核。未依法取得审图号的，不得公开使用或

交付应用。

针对智能网联汽车的实际需求，探索研究快速审图、分级分

类审查技术。

第十一条（增量更新）

已经取得审图号的高精度地图，道路范围有明显变化、采集

要素类别有新增的，应当按照地图审核的有关规定重新报送审

核；道路范围没有明显变化且采集要素类别没有新增的，地图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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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单位应当每三个月将增量更新内容目录报送市规划资源部门。

第十二条（告知承诺）

探索采用告知承诺方式对高精度地图实施地图审核。对符合

以下条件的申请人编制的高精度地图，可以申请采用告知承诺方

式进行审图，市规划资源部门在收到规定的申请材料后，当场作

出行政审批决定，并于 30 个工作日内对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

检查：

（一）一年内有市规划资源部门审核通过的高精度地图成果；

（二）在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信用管理平台中无不良信息；

（三）质量、安全和档案管理体系运行情况完善。

第十三条（政府服务）

市规划资源部门应当为开展高精度地图相关业务的单位申

办测绘资质、使用基础测绘成果、地图送审以及政策咨询等提供

便利。

第十四条（目录汇交和公开）

开展高精度地图相关业务的单位应当定期向市规划资源部

门汇交测绘成果目录。

市规划资源部门应当通过本市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公开

高精度地图成果目录信息。

第十五条（标准建设）

鼓励开展高精度地图共性关键技术研究，参与符合智能网联

汽车应用需求的高精度地图相关标准的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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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（平台建设）

鼓励企业探索创新合作模式，根据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的要求

搭建高精度地图平台，推动在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服务、高精度

地图成果使用等方面的应用合作。

第十七条（数据存储传输）

存储高精度地图相关数据的服务器应当设在中华人民共和

国境内。存储和传输高精度地图数据，应当使用相关技术保证数

据安全。

对拟传输至境外的高精度地图数据应依法履行数据出境安

全评估和对外提供审批程序。

第十八条（成果使用要求）

使用高精度地图成果的车企、服务商及智能驾驶软件提供商

等，应当按照数据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建立健全全流程数据

安全管理制度，严格按照安全性自我声明等文件中载明的时间、

区域和测试内容等要求规范使用，切实保障使用过程中的数据安

全。

第十九条（监督检查）

市规划资源部门应当通过从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与示

范推进工作小组获取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与应用活动中所登记的

高精度地图相关材料，以及实地走访调查等方式，及时掌握高精

度地图应用情况。

市规划资源部门联合有关部门依法组织开展高精度地图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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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检查工作，加强过程监督和现场检查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置

并监督整改。

第二十条（法律责任）

在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与应用活动中，任何组织和个人存在违

反测绘管理、保守国家秘密、数据安全等法律法规规定行为的，

依法予以处理。

第二十一条（施行日期）

本规定自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信息

抄送:各相关委办局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29 日印发


